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年MBA、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
招生复试安排
根据《教育部关于加强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学〔2006〕4号）、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和西南大学研究生院《关于做好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为切实做好2016年MBA、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复试和录取工作，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西南大学2016年MBA、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的具体安排和要求，内容如下：
一、复试领导小组

组  长：王  钊   祝志勇
成  员：温   涛   张应良   胡  娟   
秘  书：颜莉娟  
二、 复试要求
（1）符合2016年西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的面试要求及报考条件的考生均可参加复试。
（2）复试范围按工商管理硕士、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计划指标的120%左右确定。

（3）复试名单将在经济管理学院网页通知栏上公示（公示期限：2016年3月21日—3月30日；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受理意见单位：经济管理学院  受理电话：023-68251068。）
三、 复试对象

经济管理学院2016年MBA、旅游管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及面试要求：
	专业名称
	培养形式
	计划指标
	面试要求

	工商管理
	在职学习
	150
	拟入围面试学生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第一志愿考生；有意向申请调剂到我校的考生；
（2）单科（满分=100分）39，单科（满分＞100分）78，总分≥165。

	旅游管理
	在职学习
	2
	拟入围面试学生须同时具备如下条件：

（1）第一志愿考生；

（2）单科（满分=100分）39，单科（满分＞100分）78，总分≥165。


凡达到以上要求的考生请持有关证件及资料于3月26日、27日到经济管理学院指定地点（以电话通知为准）参加复试，具体请参阅我院复试名单。
四、复试安排

（一）复试时间： 第一批复试时间：2016年3月26日

第二批复试时间：2016年3月27日 
（二）报到：2016年3月26日、27日上午8：00—8：45到经济管理学院指定地点（以电话通知为准）报到。学院按考生基本情况表、准考证、身份证核实考生身份，再根据“2016年硕士研究生报名条件”（附件一）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和学籍学历审查、思想政治考核、检查单位意见。证书复印件由经济管理学院收齐留学院备查。
1、考生须提供以下材料：
（1）《西南大学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一式2份，由考生单位填写；
（2）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若无学位证则无需提供）；
（3）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4）有效身份证件（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原件及复印件1份；
（5）大学学习成绩表1份；
（6）体检表1份；
2、冒名顶替、不符合报考条件、思想政治考核不合格、所在单位不同意报考或未按要求签单位意见、体检不合格者均不得录取。
3、复试期间考生自行到校医院体检，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三）复试采用英语笔试和面试方式进行
为适应国际社会需要，2016年MBA硕士、旅游管理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需加试英语笔试。
1、英语笔试时间
时间：3月26日、27日上午9：00——11：30
2、面试时间、分组及地点
面试时间：2016年3月26日、27日下午。其中14：00—14：30心理测试；14:30—18:00 面试
面试分组及地点：面试分组及面试地点于面试前30分钟现场公布。
3、政审及心理考核组：胡  娟  钱  璐  柳为易
根据《关于做好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思想政治素质、品德及心理测评考核形式包括考生所在单位提供的有关情况，也包括直接对考生的考核情况。在复试时可采取与考生面谈、心理试题测试、调查问卷等形式，了解考生政治思想以及心理健康情况。”
五、复试内容、复试成绩及综合成绩计算

（一）复试内容
1、心理测试（不计入综合成绩）
主要是对学生的情感、自信心、情绪等有关生活常态和人格的评价，了解学生是否存在某方面的心理障碍。测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科学的测量工具对每个即将入校的准研究生进行心理普测，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并建立心理档案。
2、个人综合素质考核(10分钟/每人；占复试总成绩60%)
（1）英语测试 (占复试总成绩20%)：其中：英语笔试占复试总成绩15％；英语听力、口语测试主要是作自我介绍，2分钟/每人，占复试总成绩5% ，内容包括姓名、专业、学历、所在单位名称、职务、工作经历和业绩等。要求：口齿清楚、发音准确、表述清晰；

（2）专业素质考核(8分钟/每人；占复试总成绩30%)：专业素质考核主要通过考生抽取的一般性管理知识问题和综合试题，全面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和作为未来职业管理人员的潜质。其中，管理知识部分不在于考生回答与既有答案之间的一致性，重点在于对管理问题是否有意识，能够用自己的理解对问题做出分析；
（3）礼仪修养评价(面试全过程表现综合判断，不单独计算时间；占复试总成绩10%)。
3、小组案例讨论(30分钟，每组6名学生；占复试总成绩40%)：
小组案例主要考核考生在模拟商务事件的竞合环境中、群体背景下的综合能力和管理潜质。分别考察两个方面：①考察考生的个体能力和管理潜质；②考察考生的群体互动能力。
（二）复试成绩
复试成绩以数字分（满分为100分，合格分为60分）给出，不能给形如“优、良、中、差、合格”的等级分。复试总成绩为各项考核成绩之和占综合成绩的50%，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三）综合成绩按如下公式计算
综合成绩＝（初试总成绩÷3）×50％＋复试成绩×50％。
六、复试费

根据渝价［2013］310号文规定，研究生复试费按每生150元收取，同等学力考生加试两门课程另收100元加试费，请参加复试的考生在在报到时交纳。体检费体检时在校医院缴纳。
七、复试后续事宜
请考生密切关注MBA中心网站（网址：http://mba.swu.edu.cn）关于复试后续事宜的信息，调剂考生还须在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填调剂志愿，网上回复“接受复试通知”以及“确认待录取”，完成网上调剂。
八、录取
1、以综合成绩为依据予以录取。

2、复试不合格者不能录取。
3、政审不合格、同等学历加试不及格、体检不合格、思想政治素质、道德品质、心理测评考核结果不合格者无论复试成绩如何均不予录取。
4、预计4月上旬在经济管理学院网页对拟录取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

5、人事调档函由研究生院随录取通知书一并寄给考生。
6、正式录取名单待上报西南大学研究生院，经教育部批准后方能公布。
九、复试的监督和复议
1、实行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所有参与复试录取工作的人员都应认真负责、严格自律，自觉遵守国家和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规定，切实维护复试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对徇私舞弊的工作人员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2、实行监督制度和复议制度。学院成立以学院纪委书记为负责人的复试监督小组，负责学院复试过程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并受理考生的举报、投诉事宜。对投诉和申诉问题经调查属实的，由学院研究生复试领导小组责成复试工作小组进行复议。
3、实行信息公布制度。复试基本分数线、复试工作办法、复试结果等信息及时公布。

4、面试全程录音录像，以确保过程的公平与公正。

5、监督电话：023-68251068 ；监督邮箱yinglz@swu.edu.cn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16年3月21日
附：1、西南大学2016年MBA、旅游管理硕士复试名单

2、西南大学201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 
（附件1、附件2详见MBA中心网站（网址：http://mba.swu.edu.cn）
